
 东南大学教务处
校机教〔2021〕32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2020-2021学年暑期学校、2021-2022学年教学任务落实及安排工作的通知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： 
为保证2020-2021学年暑期学校及2021-2022学年的教学工作按时、有序开展，现将相关教学任务落实及安排工作及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，请各院、系认真组织实施，教学秘书和教务助理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工作。
一、教学任务安排时间进程
	时  间
	各院（系）
	教务科

	4-5 周
	学生学院根据培养方案核对专业开课计划
	按培养方案执行学期教学计划

	6 周
	开课院（系）确认开课计划
	协调开课院（系）与学生学院间开课需求

	7 周
	开课院（系）下达教学任务书，整合并落实教学任务
	核对全校教学任务落实情况

	8-11 周
	开课院（系）合理安排课程上课时间
	有序安排全校课程上课时间、地点，协调各院（系）教学任务安排

	12周
	开课院（系）复核教学任务落实及安排、通知任课教师上课时间，学生学院检查班级课表
	核对全校教学任务安排情况

	13周
	选课数据准备、选课前测试

	14-15周
	学生预选课


备注：建筑学院、公共卫生学院、医学院2017级学生在老系统落实及安排教学任务。

二、注意事项
1、各学院应严格按照培养方案核对专业开课计划，如果培养方案有调整，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培养方案修改报告，详细说明理由及解决方案，教学院长签字盖章后交教研科，由相关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变更。

培养方案变更后应及时告知教务科，重新核对提交专业开课计划后，方可落实最新教学任务。
2、开课院（系）落实教学任务，不得出现遗漏现象。若学生所在学院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专业开课计划，导致教学任务无法落实的，该课程由学生所在学院自行落实解决。各院（系）在接到教学任务后应进行认真落实，如无特殊原因，不得退回。如因特殊原因确实无法接受的，需书面说明原因并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学生所在学院，以使问题在规定时间内及早得到解决。
3、各开课院（系）落实教学任务，须保证各项信息的准确性。
（1）开课院（系）根据师资情况，提前计划教学班数量和任课老师，合理整合、落实教学任务，平行班、专业限选课等课程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可选人数，切勿直接将合班人数作为可选人数。
（2）多阶段课程应严格按照授课顺序安排任课教师，每个教学班可以安排一名主讲教师。
（3）部分课程如需修改上课周次，应同时修改周学时，保证排课学时达到培养方案要求。
4、全校本科生教学任务分别在新、老两个平台安排， 2021、2020、2019、2018级学生在新系统核对开课计划、落实和安排教学任务，无需在老系统重复操作；2017级学生在老系统下达、落实和安排教学任务，2020-2021学年暑期学校安排五年级短学期课程。因两个系统分开运行，各学院在安排上课时间时，应特别关注在新、老系统均有授课任务的教师课表，避免造成上课时间冲突。
5、各院（系）在安排上课时间时，应充分考虑学校教学资源情况和体育、实验、实践等环节的排课需求，安排理论课上课时间时提高1-2节和下午节次的利用率，避免理论课上课时间过于集中，影响其他课程安排。
6、为尊重学生选课结果并维护选课秩序，选课一旦开始，如无特殊原因，院（系）及老师不得进行课程的重新分班和上课时间的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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